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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互惠與都市更新合作意願相關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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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都市發展過程中、民主規劃程序下，都市更新透過集體行動過程，成就土地產權整合

與開發利益分配，為促進土地有計畫再開發利用之規劃手段。本文建構在集體行動與互惠

理論基礎，分析都市更新合作過程中，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互惠關係，對都市更新合作之

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信任至互惠，以及互惠至合作之正向路徑關係，顯示實施者提升自我能

力、善意、正直之特質，可促進其與土地權利人合作關係中之互惠程度，而實施者與土地權

利人所建立之良好互惠關係，對於都市更新之合作有所助益。

關鍵詞：都市更新、集體行動、信任、互惠、合作

ABSTRACT
Urban Renewal is a way to improve land use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a well-planned re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 and increasing social welfare. 
Built on the 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reciprocit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ers and landowners in the hope that the issues revolving around 
collective action can be resolved during the urban renewal proces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level of trus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reciprocity, which in tur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shows that reciprocity can stimulate 
cooperation in urban renewal and that the level of reciprocity in the cooperation can be 
increased when the developers in urban renewal projects expand on their capacity, kindness, 
and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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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都市發展生命周期歷經興起、發展、繁榮、衰退或再度繁榮的過程，從而面臨經濟、社

會、環境等各項功能之衰退，衍生經濟無效率與社會失序及環境破壞等問題。都市更新為各

國政府部門解決城市生命周期產生問題之必要規劃手段，透過集體行動過程，避免都市蔓延

造成公共資源提供之無效率，達到緊密發展之關鍵手段，並有效消除都市衰敗、復甦都市整

體機能、促進公共利益。合作過程是成就都市更新之要件，惟集體行動困境常降低合作之機

會、折損合作之效益。以臺灣為例，都市更新條例從1998年公布實施至今，因合作過程不公
平、資訊不透明或忽視土地權利人(註1)意見等問題，減損其良好立法原意，導致更新失敗，
甚至懸宕，盡失政策工具訂定之良意。換言之，都市更新具有集體行動特質，惟基於土地

權利人理性及自利(self-interest)之特質，以及利益非排他性，致土地權利人採取搭便車(free-
riding)策略，形成集體行動的困境，無法達到都市更新之政策效益。

早期都市更新由公部門主導，1990年代起公私合夥的模式漸趨普遍，私部門逐漸扮演都
市更新中關鍵角色(Leung & Hui, 2005)。目前鑲嵌於都市更新合作過程中之角色包括實施者、
土地權利人及政府部門，其中，實施者對都市更新過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產生之影響

亦不同於以往。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合作是成就都市更新必要條件，然實施者於合作過程之

作為及其自身條件影響著其與土地權利人間之信任及互惠關係，並成為都市更新成功與否之

關鍵因素。鑒於實施者在都市更新過程中，扮演都市規劃發展者、合作者、爭取被信任者等

重要角色(Dodman, 2008; Adams et al., 2012)，本文乃以實施者為研究主體，探討其與土地關係
人之互信、互惠關係，期對提高都市更新制度推行有正面效益。

理性選擇是集體行動理論的基礎假設，為探討集體行動成功與否之重要理論。

Olson(1965)將行動者視為獨立、自私的個體，假設個體之思考和行為都是理性的，唯一試圖
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補償的最大化。理性行為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

行為意向合理地推斷，而個體的行為意向又是由對行為的態度和主觀準則決定的，並以「個

體之思考和行為皆係目標理性，唯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之自利

主義為假設前提。然個人行為選擇同時受社會資本、制度等要素影響，所以第二代理性行為

理論納入許多社會要素，探討集體間之信任、互惠及行動成功間聯繫，做為第二代理性行為

模式之因果架構(Ostrom, 1998)；而信任層次則以信任態度、信任決定及信任行為三層次說明
單向信任至雙向互惠導致合作之關係(Castelfranchi, 2008)。

本文嘗試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藉由掌握發展理性行為理論之核心價值，探討理性行

為理論由自利假設納入社會資本概念後，對社會困境之突破，進而尋求突破都市更新集體行

動困境之途徑。即以信任與互惠理論，分析都市更新實施者自身條件；其與土地權利人間之

合作、互惠關係，以及如何相互影響，進而促成都市更新成功，突破集體行動之困境，並以

台北市及新北市曾申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之實施者為受訪對象，採取問卷調查方式，嘗試建

構實施者合作策略之關鍵因素構面，輔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為實
證研究方法，測試相互間之因果關係及影響程度。



信任、互惠與都市更新合作意願相關性之研究　3

二、 文獻回顧與理論基礎

信任理論與互惠理論為近期理性行為理論發展之核心價值；都市更新為避免都市發展走

至衰敗與滅亡的必要政策工具。本文嘗試從相關文獻回顧，探討理性行為理論由自利假設納

入社會資本概念後，對社會困境之突破，並鑲嵌於都市更新過程，進而尋求突破都市更新集

體行動困境之途徑。

(一) 理性行為理論

1. 理性行動之演進：從自利假設到信任導向
自利為第一代理性行為理論之假設前提，其聚焦於行動者因利益或其他動機之理性選擇

行為，使得集體行動困境難以解決(Olson, 1965; Frank, 2003)，其中，囚犯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為最知名之社會困境，亦常用以解釋公共政策之推行困境(Burstein & Sausner, 2005)。
然而真實社會的行為與完全理性理論預測之行為存在差異。Ostrom認為真實社會中，個體並
非完全理性，因此須於自利假設之理性行為理論中，增加關於有限理性和道德行為之闡述

(Ostrom, 1998)。因個體生存於社會群體中，亦受到其他社會因素影響，一些學者對Olson等人
之理性選擇理論提出質疑，認為其誇大了集體行動的難度(North, 1992)，認為透過與他人不斷
聯繫，產生社會網絡、社會關係和信任，從而形成社會資本(Putnan, 1996; Coleman, 1990)，而
所形成之社會資本亦可藉由與制度結合(Coleman, 1990)得到加強。將信任、互惠、制度、網絡
等因素納入考量，可突破完全理性之自利假設下所產生之社會困境。

2. 理性行為模式
第一代集體行動理論以完全理性選擇理論為基礎，人們依自身期望做出最有利之策略

決擇。隨著集體行動理論之演進，逐漸將利他、道德感、信任⋯等社會資本因素納入考量。

Ostrom(1998)在此學術風潮下，總結互惠關係(Fehr et al., 2002)、規範(Aguirre et al., 1998)、信
任(Bergquist et al., 1995)等議題，提出了第二代理性行為理論，以社會資本的觀點，探討「名
譽」、「信任」及「互惠」對合作程度及淨利益之因果關係(如圖一)。其主張組織和集體選擇
規則如何影響利益分配，與互惠合作之可能性息息相關，並探討個體如何藉由建立信任及互

惠，以幫助克服強烈的短期自利誘因，獲得比理性選擇更好的結果，亦討論如何逐漸灌輸行

為規範及設計規則，以支持集體行動、避免共有悲劇，達成公共利益。

(二) 信任理論

信任是信仰的內在形式(Cox, 2004)，不僅促進社會和經濟交換，更對他人行動之信任表示
創造相互利益之可能，使具有風險之交換行為能轉為互利結果(Yamagishi & Yamagishi, 1998)。
信任可透過值得信賴感而加強，其對於值得信賴之個體首度嘗試合作相當重要(Ostrom & Ahn, 
2003)。信任之基本核心概念為信任之態度，信任係於對方還未行動時，在可能招致成本之情
況下，進入交換之意願，可說是最初之一種態度，係單方面先採取信任，基於對對方特質之

評估而來，並且具有一種賭注及風險概念，然隨著單方面信任而導至雙向之信任決定，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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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關係之概念相同。因此，信任可謂為互惠關係成立之前提。

決定信任或不信任之過程極為複雜，不只是依賴單向之信任，也依賴目標的價值、

可能承受的風險、風險承受的門檻⋯等(Castelfranchi & Falcone, 1998)。彙整Yamagishi & 
Yamagishi(1998)、Mayer et al.(1995)等學者文獻，歸納影響信任之要素為名譽(reputation)、能
力(ability)、善意(benevolence)及正直(integrity)等四要素：
1. 名譽：個體與未曾接觸之他人互動，必優先考量其外在客觀名聲及信譽，作為初次接觸參
考，避免誤信而做出錯誤決策，因此，名譽係影響信任之重要因素。另名譽影響消費者對品

牌的信任，並可做為風險降低之機制，對信任產生正向影響(Morgan & Hunt, 1994; Doney & 
Cannon, 1997; Afzal et al., 2010)。

2. 能力：信任係基於互動夥伴之能力而產生，此觀點獲得許多學者之認同(Yamagishi & 
Yamagishi, 1998; Berquist et al., 1995)。

3. 善意：善意係純粹對他人承受痛苦所做之回應，企圖透過照顧和關心，嘗試減輕他人之痛
苦。善意為信任關係存在前提，又善意和信任可單方面存在，此時將產生不對稱關係，

一方之善意付出，未必能獲得另一方之善意回應，而對方之回應仍須透過互惠方能確保

(Castelfranchi, 2008)。
4. 正直：正直係指一致性、誠實、公開及透明化，領導者表現上述特質者，其行為正直且能促
進信任的環境(Mayer et al., 1995)；Morgan & Hunt(1994)則認為信任是對交換夥伴之可靠度和
正直的信心。

本文將依據影響信任之名譽、能力、善意及正直四大要素設計相關問項，如實施者之品

牌、專業能力、其對土地權利人之作為是否有惡意、欺瞞情形⋯等，以問卷調查方式，取得

圖一　第二代理性行為模型架構(Ostrom,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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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可獲得土地權利人信任之相關條件，作為本文後續分析之重要依據。

(三) 互惠理論

互惠指個體使用互惠策略的可能性，以及其於社會經驗中習得的規範。Ostorm(1998)特別
強調互惠規範之重要性。過去研究對互惠策略進行很多研究，並多具以牙還牙策略(tit-for-tat, 
TFT, 註2)傾向(Komorita et al., 1991; Bruni et al., 2008)。互惠關係為助人助己對等關係之交換
行為，於一關係鏈中相互給予回饋，並且得到滿足，具有與互動夥伴在交易目標上不可分離

之特性(Trivers, 1971; Lebra, 1975; Coleman, 1990; Blount, 1995; Fehr & Gächter, 2000; Charness, 
2004)，當他人對自己好時，自己較願意犧牲以提升對方利益(Segal & Sobel, 2008)，為一行為
準則(Bruni et al., 2008)，亦可視為一種義務(Gouldner, 1960)，以「具體指出不好的行動要被懲
罰，而好的行動會被獎賞」做為策略(Segal & Sobel, 2008)，藉此互動模式促使個體願意為集體
奉獻並追求公眾利益。歸納影響互惠之三大要素如下：

1. 反覆互動
當行動者間產生重複互動過程中如發現獲得期望成果，於下次之互動過程中，行動者將

可能會放棄短暫立即之獲利，改追求長期且更具報酬性之合作關係，其行為即由自利主義提

升至互惠行為(Bruni et al., 2008)。於各種反覆互動形式中，又以面對面溝通為最有效方式，
因個體判斷彼此的可信度通常透過觀察面部表情和對方言語為之(Ostrom, 1998; Ostrom, & 
Ahn, 2003)，當個人成功預測他人在面對面溝通後如何互惠，將促使其採取互惠、信任及合作
(Kikuchi et al., 1996)。
2. 規範

規範係明確規定義務關係及違約懲罰內容，其為促進合作及利他之基礎(Gouldner, 1960; 
Trivers, 1971)，是由雙方設計的遊戲規則中，具體指出何種行為需要、何種行為被禁止或被允
許，且當不遵守時，擁有相當之處罰權力(Crawford & Ostrom, 2005; Ostrom et al., 1994)，此為
規範所具備之強制性質，並藉由其確保雙方未來行為，降低不確定性，進而促進雙方互惠關

係。

規範能否促進集體行動必須以三項要素為前題，始得對集體行動之達成發揮最大效用。

第一，規範必須具有懲罰規定，以刺激參與者符合規則，並對欺騙者或採取搭便車行為者以

適當懲罰機制與之對抗，以確保合作夥伴之行為(Ostrom, 1980; Andreoni, 1988; Gintis, 2000; 
Baumard, 2010)；其二，必須內化於行動者心中。制度規範必須以個體將規則視為增加互動
關係之適當機制為前題，始能產生效果(Ostrom, 1998)；其三，因規則解釋和調整可能產生衝
突，如果缺乏有用之衝突解決機制，將使已建立之社會資本極可能先被破壞(Frey, 1997)，因此
必須不斷修改且包含衝突解決機制，始得發揮較大效用。

3. 遲延
行動者對於是否採取互惠行為若猶豫不決，可能造成互惠之遲延。有學者主張遲延對合

作的預期性和效率性降低，進而減弱了互惠性的效力，遲延時間越長，互惠性的影響力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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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itt, 1967)。當合作的提議立即被回饋時，因產生「他人不是自私或剝削的，且可能激起信
任和善意感覺」之印象，使得合作程度較互惠遲延時來得高(Komorita et al., 1991)。Ostrom與
Ahn(2003)亦就信任和互惠如何相互運作加以探討，主張承諾之重要性，認為每個人對自己承
諾之兌現將有利於雙方之互惠關係，而使互惠成為有利策略。

本文問卷設計將依上述概念，以土地權利人與實施者於法令溝通、計畫內容溝通及溝通

方式之情形，作為問項內容；同時運用互惠理論於都市更新之操作，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間

所訂定規範，必須具有懲罰規定、規範內容必須屬雙方共識，且必須考量雙方衝突時之解決

機制，如此方能使雙方所訂之規範確實達到保證雙方未來行為與降低不確定性等效力。

(四) 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意涵
都市更新係針對都市發展至窳陋、衰敗地區，進行複雜產權整合與分配不同群體開發利

益及環境再造之政策工具，是土地開發與整合事業的改造過程，為都市永續發展與都市競爭

力提昇的重要手段(Hall & Hickman, 2002)。Jaffee(1977)將都市更新視為市場干預手段，透過相
關策略推動始能達到目標，而Carmon(1999)則提出防止弱勢團體被隔離、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
公平、漸進與軟性的解決方式、促進公私合作關係與因地制宜差別處理方式等5項為都市更新
策略成功要件，至於Adair et al.(2000)則認為投資的合理性、操縱私部門投資的政策機制、都
市再生的財務補貼與風險降等為吸引私部門投資都市更新的關鍵。

國內學者對都市更新的研究，早期黃健二(1984)認為都市更新係基於都市整體利益考量，
公私部門共同努力，採取實質與非實質手段，達到都市機能重整與生活環境改善之整體性目

標。錢學陶(1995)提出都市成長歷經生長階段、發生階段、尖峰階段，透過都市更新因應都市
發展與變更，使都市永續發展，並避免至衰退與沒落階段。賴宗裕(2001)探討美國實施成長管
理或智慧型成長方案以來，都市更新採填補式開發或再發展之策略，以提昇土地使用效率、

促進都市機能再復甦。

2. 都市更新與社會資本之鏈結
鑲嵌於都市發展歷程，都市更新為針對機能衰退、環境窳陋地區進行長期且連續的改造

過程，是政府避免都市走向衰敗的必要政策工具，其所帶來之公共利益為公共財，亦存在著

集體行動之困境。社會資本是經由成員合作過程中被創造與維護，這也是集體行動能夠建立

社會資本的根本原因，集體行動需要個體或群體間存在社會資本網絡及資訊流動，合作決策

才得以進行(Adger, 2003)，透過緊密的網絡互動，產生信賴、互惠，進而促進合作之結果，是
社會資本克服集體行動問題之積極意義。

將集體行動納入社會資本之信任、促進互惠並導致合作因果關係，應用於都市更新之合

作過程，土地關係人與實施者的委託關係需於土地權利人在其誠信確定能得到回報時，才願

意合作(Wilson, 1973; Ostorm, 1998)。由此可知合作之前提，含括信任及互惠之意涵，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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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人起初對實施者之信任程度高，並透過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不斷接觸、溝通，有助於促

成互惠互信之結構關係，締結良好互惠關係，合作程度亦隨之提升。

都市更新具集體行動、多行動者合作、實施者代理與分階段尋租行為特性(黃泳涵，
2010)，存在著少數堅持者行為、策略性要價行為、搭便車行為、資訊不對稱現象、不信任行
為與尋租行為等六大推動困境(邊泰明，2010)。面對都市更新產生公共財效益所面臨之集體
行動困境，研究發現更新單元內社會網絡關係、社會信任關係及社會規範會影響參都市更新

意願，具有厚實的社會資本，社區居民間存有信任關係，凝聚共識相對較容易，更新事業進

行時程相對較快速(李金桂，2009)。邊泰明、黃泳涵(2013)從土地關係人面向，提出社會網絡
關係、都市更新知識的認知與對實施者的信任程度為參與都市更新意願之關鍵。本文將就不

同研究主體切入，以實施者為研究主體進行分析，運用理性行為理論融入社會資本元素之理

念，以提高都市更新合作程度，並提出政策推動之建議。

(五) 理論基礎

本文嘗試將理性行為概念運用於都市更新合作過程。其中，信任係土地權利人對實施者

之最初單向信任。以實施者之態度及做為與名譽、能力、正直及善意四項要素之符合情形，

做為土地權利人最初對於實施者之信任評估依據，程度越高時，土地權利人對實施者越信

任；互惠屬雙向關係，以實施者對土地權利人之單向信任之採納與反饋情形加以評斷，並且

隨著實施者對土地權利人之反饋，土地權利人對實施者之信任亦同時增強。本文以實施者對

於反覆互動、過去經驗、規範及遲延四項要素之態度與作為，做為實施者之反饋程度及其與

土地權利人互惠關係評斷依據。認為四項要素符合程度越高，實施者採納土地權利人對其之

信任程度越高。由單向信任導向雙向之互惠，最後促進雙向互信互惠之合作關係。

基於上述概念以文獻回顧所歸納之各影響要素，做為各因素構面觀測變項之問項設計依

據，以信任做為前置變數，互惠做為中介變數，探討信任、互惠關係進而合作成效之層遞影

響路徑，綜整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二所示。

三、 研究模式建構

(一) 研究假設

本文藉由理性行為模型(Ostrom, 1998)與信任層次模型(Castelfranchi, 2008)相關文獻回顧
後，綜整其概念並運用於都市更新過程，提出新的結構概念，做為本文之基本假說架構，如

圖三。以信任、互惠關係與合作程度為三個潛在變數，預期信任程度為前置變數時，對互惠

程度有正向影響，而互惠程度亦對合作程度有正向影響，假設如下：

H1：實施者被信任程度越高，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互惠關係越良好。
H2：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互惠關係越良好，都市更新之合作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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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變數

本文藉結構方程模式檢驗變數間因果關係之能力，探討都市更新中土地權利人依實施者

條件評估後之單向信任、實施者對於土地權利人信任之反饋與雙方互惠程度，以及終至合作

成功程度其間之影響程度及路徑關係，以建構都市更新合作作業中各構面之關係模式。結構方

程模式必須建立於一定的理論基礎上，由理論導引，以建構假設模式圖，因此需要清楚的理論

概念或邏輯推理作為依據。基此，本文以理性行為、信任及互惠為理論基礎，決定主要研究變

數為：信任、互惠及都市更新合作程度三大項，各變項操作定義、衡量內容詳如表一。

1. 信任
土地權利人對實施者之信任，可由下列四個測度指標評估(Mayer et al., 1995)：

(1) 透過實施者過去有關都市更新或是其他事件的經驗，提升其知名度，並經由其本身品牌
形象之優劣影響其值得信賴名譽之高低(Ostrom, 1998)。

(2) 實施者本身之財務能力、專業能力等，影響土地權利人對其之信任，使土地權利人信賴
其具有足夠能力，得以完成委託任務。

(3) 善意之實施者，土地權利人基於互惠原則，亦能投以善意回報。
(4)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合作條件，是否能做到不誤導、不差別待遇，對於合作之成功亦
有重要影響。

圖三　基本假設示意圖

圖二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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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變項定義表

研究

變項
理論基礎 引用文獻 操作型定義 尺度

信任 信任理論
Mayer et al., 1995; 
Castelfranchi, 2008

1. 都市更新實施者受信任程度，與其雙
方良好互惠關係息息相關，進而成為

合作是否能成之關鍵因素。

2. 土地權利人依據名譽、能力、善意及
正直四面向對實施者評估衡量，以決

定是否對實施者做出初步單向信任。

3. 本文以此為問卷編制之依據，做為信
任之觀測問項設計之參考。

李克特

五等分量表

互惠

互惠理論

第二代理性

行為理論

Coleman, 1990; 
Komorita et al., 1991; 
Ostrom, 1998

1. 互惠即與人相處間之同向對待，當一
方對另一方善意，另一方自將同等回

報。

2. 互惠關係良好，有助於合作之成功，
係影響合作成功之直接因素。

3. 本文以影響互惠關係反覆互動、規範
及遲延為基礎，編制問卷。

合作

信任理論

第二代理性

行為理論

Ostrom, 1998; 
Castelfranchi, 2008

本文以第二代理性選擇理論及信任理論

為基礎，做為驗證模型架構之依據，用

以量測並驗證都市更新合作成功之影響

模式。

此部分問項設計，主要針對實施者上述四大面向之表現，以文獻為基礎，由客觀角度設

想土地權利人依據上述四大面向對實施者所做之評估，依評估結果做為其對於實施者單向信

任之決定依據，並認為當實施者於以上四大面向之表現程度越好，土地權利人對其信任之程

度越高，題項設計如表二。

2. 互惠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的互惠關係，可由下列三個測度指標評估之：

(1)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反覆互動，可增進彼此瞭解，進而使得雙方的行動更能被預測，
進而促進良好的互惠關係(Komorita et al., 1991)。

(2)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面對之都市更新相關規範包括法令、計畫內容、契約內容三方面，
就法令規定而言，實施者能盡力使土地權利人瞭解；就計畫內容而言，實施者確實與土

地權利人溝通協商後決定計畫內容；就契約而言，實施者不誤導土地權利人簽定不符雙

方共識之契約內容，實施者於此三方面有關規範之作為，能進一步促進雙方的互惠關係

(Colem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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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實施者受信任程度測量變項設計表

問項編號 影響因素 問項內容

Trust 1 正直
您與土地權利人之都市更新分配模式，以公開說明會方式，告知土地權

利人？

Trust 2 能力
貴公司所經歷過的都市更新案件，未聘請法律、建築、交通及財務等顧

問，而由貴公司獨力完成的案件，所占之比例？

Trust 3 正直
進行協商時，將個案座落地區房地產之市場行情資訊，提供予土地權利

人？

Trust 4 善意 如遇與土地權利人有意見衝突時，貴公司之主要考量為何？

Trust 5 善意
您與土地權利人之都市更新分配模式，未達土地權利人之期望時，貴公

司盡力說服土地權利人使其放棄堅持？

Trust 6 正直 您與土地權利人之都市更新分配模式，依法令規定計算雙方之分配？

Trust 7 正直
貴公司與土地權利人簽訂契約時，對於契約之內容，逐條與土地權利人

確認，並確認其已詳讀契約內容？

Trust 8 正直
貴公司與土地權利人簽訂契約時，提出先前契約內容之討論紀錄，供雙

方確認？

Trust 9 名譽
貴公司過去建築個案之獲獎經歷如何(包括國家建築金質獎、國家卓越建
設獎⋯等，請以最近一次獲獎經驗回答)？

(3) 遲延造成互惠效率之降低，如實施者對於土地權利人有所承諾，但承諾內容卻落實遲
延，則不利於雙方之互惠(Komorita et al., 1991)。
此部分問項設計，依上述三大測度指標，以文獻回顧之理論依據，就客觀立場評斷實施

者對土地權利人信任之回饋程度，認為當實施者於上述指標之符合程度越高，其對於土地權

利人之信任反饋程度越高，而土地權利人對其之信任亦同時加強，此時，雙方擁有高程度之

良好互惠關係，題項設計如表三。

3. 都市更新合作成功程度
都市更新為分階段尋租行為，其執行過程不同於一般建設公司自辦之開發案，各階段必

須符合法令規定之流程。因各階段行動者的有限理性、不確定性、機會主義、少數交易、資

訊不對稱和氛圍產生之交易成本，為減少交易成本，時間成為都市更新成功程度之重要衡量

指標。另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流程，衡酌政府揭露、公開資訊有限，本文乃以下列各階段時

間為都市更新成功程度之測度指標，評估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達成之合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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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互惠情形測量變項設計表

問項編號 影響因素 問項內容

Recip 1 反覆互動 土地權利人對更新有不清楚情況時，貴公司另開課程教學使其瞭解？

Recip 2 反覆互動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之討論會議，貴公司會邀請土地權利人與會發

表意見？

Recip 3 規範
貴公司與土地權利人簽訂契約時，契約中明定都市更新各階段雙方之

義務？

Recip 4 規範
貴公司與土地權利人簽訂契約時，與土地權利人簽訂之契約內容，訂

有違約條款，並明確約定違約金額？ 

Recip 5 規範
貴公司與土地權利人簽訂契約時，契約中明定貴公司及土地權利人分

配利益之計算方式及依據？

Recip 6 遲延
與土地權利人已達成之承諾，可能因市場條件或公司政策之因素，而

需調整？

Recip 7 遲延
與土地權利人達成協議或有所承諾時，該內容可直接執行，不須於執

行前再呈報上級主管同意？

Recip 8 反覆互動
未透過土地仲介或公司以外之人，與土地權利人進行協商溝通之比

例？

Recip 9 反覆互動 與土地權利人進行溝通的方式，以面對面拜訪方式進行溝通之比例？

(1) 達成事業概要之合作。
(2) 達成事業計畫之合作。
(3) 達成權利變換之合作。
(4) 實施者主觀之合作順利程度。
藉由實施者於各階段之客觀經歷時間，衡量其於該階段之合作順利程度，以此做為衡量合

作程度之客觀依據，並輔以實施者自身主觀感受，綜合評估其合作程度，題項設計如表四。

表四　都市更新合作成功程度測量變項設計表

問項編號 問項內容

Coo 1 貴公司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階段之合作作業，所花費時間多寡？

Coo 2 貴公司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階段之合作作業，所花費時間多寡？

Coo 3 貴公司於都市更新事業取得建照後至興建工程開工前之合作作業，所花費時間多寡？

Coo 4 整體而言，貴公司進行都市更新合作時之順利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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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卷設計

1. 施測對象與特徵
本文受訪對象為曾向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申請都市更新概要計畫之實施者為研究對

象。因本文擬探究實施者爭取合作過程之互動關係，所以自組更新會或屬個人名義申請之實

施者不予討論；另因公司主管對於公司進行協商及爭取合作之作法與策略，以及公司財務、

過去實績等公司事務，應有相關程度之瞭解。因此，本文以符合公司法人與公司內負責都市

更新事業之部門主管兩條件之集合為調查對象。

本文問卷以郵寄方式、網路問卷與面談三種方式進行，於2012年3月共發放330份問卷。
問卷回收後刪除漏填題項無效問卷，最後有效樣本為106份。就樣本數要求，學者認為樣本數
需大於100，且小於400，樣本數若超過400，將降低「適合度指標」(Hair et al., 1995)，本文樣
本數為106，符合要求門檻。有效問卷回收率為32%，受訪者大多為建築本業，回收之57份問
卷中，建設公司占75%，其他占25%，受訪者特性資料詳細情形如表五。
2. 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分實施者過去之都市更新經驗、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互動情形、實施者對於

互動之看法與作為、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溝通，以及實施者本資訊等五大主題。

(1) 設計手法
本文為避免題項設計不當造成受訪者作答之偏誤，於設計題項時，以隱匿題項意義(未敘

明本文主要探討議題為信任、互惠關係與合作之因果關係)、隨機配置題項(將測量不同變項之
題目隨機混和排列)、反向題項設計(反向設計問題，減少受訪者不經心和潛在的一致性動機，
造成答案之極端或偏頗)與題項文字清楚精確(以簡明易懂為原則)，以提升作答之真實性，並
避免造成受訪者作答時之猜疑或恐懼與排除錯誤作答之情形。另採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
式尺度量表，受訪者依其對於問之感受程度填答。

表五　基本資料統計表

樣本類型 次數 問項內容

公司類別

建設公司 80 75.47%
開發公司 6 5.66%
營造公司 1 0.94%
其他組織 19 17.92%

獲獎情形
有 40 37.74%
無 66 62.26%

上市櫃情形

上市公司(包括籌備中) 30 28.30%
上櫃公司(包括籌備上櫃) 11 10.38%
非上市櫃公司 65 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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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題項
本文問卷題項形式採直接讓實施者勾選對於該題項的同意程度、依據問項提議設計五個

程度遞增(或遞減)之選項等兩種形式設計；問項內容則依據文獻回顧中歸納各潛在因素之影響
要素與都市更新相關議題設計。

(四) 研究限制

1. 變數選取與問項設計之妥適性
本文採行結構方程模型進行驗證，變數選取係綜整國內外文獻相關影響因子為理論基

礎，並同時考量國內經濟、習慣不同，配合研究內容調整，然因國內外經濟情況不同，變數

選取及其涵蓋範圍應仍不盡相同。另信任、互惠等社會資本之影響因子雖有其理論與學術上

的意涵，惟名譽、能力、正直、善意、互動、規範及遲延等各潛在因素為抽象名詞，且組成

因子之部分內涵相通，較無法以統一標準衡量。因此，本文嘗試在都市更新推動面臨議題與

文獻回顧歸納各潛在因素之影響要素結合，以客觀的角度將各要素轉換於對應都市更新過程

實務問題。

2. 實施者為問卷調查對象之客觀性
都市更新合作過程，行動者包括實施者、土地權利人及政府部門等多元角色。相關研究

認為對實施者之信任及互惠情形，應由土地權利人或政府部門之觀點著手較為客觀，然考量

實施者於都市更新推動過程中，同時扮演都市規劃發展者、合作者、爭取被信任者之重要角

色，因此，以其自身為研究主體，應可予都市更新之推動，提供不同向度的思維。基此，本

文問卷調查以實施者為對象，探討實施者於都市更新爭取合作過程中之作為及認知，並以此

為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間之信任及互惠程度之衡量指標，進行後續研究，較自土地權利人取

得之資料可提供不同角度思維，分析結果應具一定程度之解釋能力與參考價值。

另本文研究對象為曾經申請台北市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之實施者，依內政部營建署統

計資料顯示，臺北市與新北市總申請案件數占全台灣83.36%，已核定案件數則占全台灣地區
56.99%(註3)。顯示本文設定之研究對象，包含大部分之都市更新經歷，實證分析結果應具有
相當程度之整體性。

3. 實施者對問項回復之真實性
問卷調查存在調查結果仰賴受訪者是否誠實回答與配合程度、調查結果只能反應一定程

度的真實性等缺點。本文問卷受訪對象限定為曾向台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曾申辦都市更新

概要計畫之實施者，並限制以公司法人內負責都市更新事業之部門主管為施測對象。該主管

對於公司進行協商及爭取合作之作法與策略，以及公司財務、過去實績等公司事務，應有相

關程度之瞭解，可為瞭解實施者合作過程中各面向影響路徑之適當人選。另為避免受訪者作

答之偏誤或不實際，本文於設計題項時，以隱匿題項意義、隨機配置題項、反向題項設計與

題項文字儘可能清楚精確等手法，以提升作答之真實性，並避免造成受訪者作答時之猜疑或

恐懼與排除錯誤作答之情形。因此，本文透過政府部門提供之實施者為問卷調查對象，且透

過問卷設計手法，避免實施者隱匿實情之不誠實回答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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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以SPSS 12.0與LISREL 8為統計分析工具，所使用之實證研究方法主要為結構方程模
式。以先前所歸納之相關理論歸納作一對照配合，擬定研究假設，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各變

數間路徑關係及影響效果。本文利用線性結構模式驗證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間之信任、互惠

關係及都市更新合作成功程度之間關係，後續將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信任、互惠，進而

導致都市更新合作成功之路徑模式，檢定各變數間交互影響關係，進一步探討各變數相互影

響之效果與程度。

(一) 結構模式界定與潛在因素選取

本文依信任、互惠及合作三大構面設計問卷，以實施者受土地權利人信任程度為假設自

變數，透過影響互惠進而決定都市更新合作與否之機率，並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三大潛在變

數間關係，探討各變數相互之影響關係、效果與影響程度。

結構方程式由數個觀測變數構成潛在變數，於進行結構模試驗證前，必須先進行因素之

萃取，刪除觀測變項對潛在變項關聯強度較低者，根據各觀察變項可解釋變異量的大小，以

決定題項是否納入共同因素，便以更簡潔、精確之方法來描述模型中各變項之交互關係。本

文採取主成份分析法來估計因素負荷量，一般而言(Bagozzi & Yi, 1998; Hair et al., 1995)，因
素負荷量大於0.71時，得稱該觀察變項具有理想品質，此時潛在變數能解釋觀察變數50%的變
異；而因素負荷量低於0.32時，該因素解釋不到10%的觀察變數變異量，非常不理想，應考慮
刪除以提高因素之一致性，如表六(Tabachnick & Fidell, 2007)。

表六　因素負荷量、解釋變異量及選取準則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題項變數狀況

0.71 50% 非常良好(excellent)

0.63 40% 良好(very good)

0.55 30% 好(good)

0.45 20% 普通(fair)

0.32 10% 不好(poor)

<0.32 <10% 不採用

資料來源：Tabachnick & Fidel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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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因素負荷量選取準則，本文以題項變數解釋力達平均水準以上之0.55因素負荷量為門檻
值，於因素分析程序中，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0.55之因素，使變數解釋變異量達30%以上，俾
確認各構面問項具有解釋變異的能力。將低於0.55因素負荷量之觀察變數Trust 1、3、4、9； 
Recip 1、2、5、6、9；Coo 3等因子在後續的討論去除後，各觀測變項對潛在因素構面之擁有
58%至93%之解釋力，如表七，表示各潛在變項信度及收斂效度皆有不錯表現，模式內在品質
良好。

表七　觀察變數實證結果

潛在變數 編號 因素 觀察變數 因素負荷量

信任

Trust 2 能力 實施者擁有足夠專業獨力完成案件 0.72

Trust 5 善意 分配模式符合土地權利人期望 0.75

Trust 6 正直 分配模式依法令規定計算 0.76

Trust 7 正直 契約內容逐條確認 0.87

Trust 8 正直 契約討論過程之紀錄與確認 0.86

互惠

Recip 3 規範 契約明定各階段雙方義務 0.79

Recip 4 規範 契約內容訂有違約條款 0.76

Recip 7 遲延 已達成之承諾不因故需調整 0.58

Recip 8 互動 公司內成員直接與土地權利人溝通 0.71

合作

Coo 2 事業計畫 事業計畫階段合作之花費時間合作 0.93

Coo 3 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階段合作之花費時間合作 0.90

Coo 4 主觀感受 實施者主觀認為合作之順利程度合作 0.87

(二) 基本適配度指標

模式基本適配指標驗證方面，為檢驗模式是否違反估計，模式結果需符合下列指標：(1)
估計參數之誤差變異量不得為負值，且達顯著水準；(2)潛在變項與測量指標間之因素負荷量最
好介於0.5至0.95之間；標準誤數值不得過大。下表八為本文模式基本配適度指標評鑑，各評鑑
項目均達檢核標準，表估計結果基本適配指標良好，無敘列誤差，沒有違反模式辨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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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模型基本適配指標檢核表

項　　目 檢定結果 模型適配

誤差變異量皆為正值 均為正值 是

所有誤差變異皆達顯著水準(t-value > 1.96) 均達顯著 是

因素負荷量0.5~0.95 0.58~0.93 是

無過大標準誤 無過大標準誤 是

(三) 整體適配度指標

整體模式適配程度，需由絕對適配度、增值適配度及簡約適配度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本

文假設模型之檢核結果如下表九，檢核結果顯示卡方自由度比、RMSEA值、NFI值、CFI值、
IFI值、NNFI值、PNFI值、PGFI值及AIC值皆落於標準值門檻內，顯示模型適配情形良好。

表九　模型整體適配指標檢核

適配度指標 指標 本文指標值 適配與否 指標值門檻

絕　對

適配度

卡方值 77.95(p=0.011) 否 p>0.5
卡方自由度比 77.95/52=1.5 是 χ2/df<2
GFI 0.89 否 >0.90以上
AGFI 0.83 否 >0.90以上

RMSEA 0.07
是

(合理)
<0.05良好；
<0.08合理

RMR 0.056 否 <0.05

增　值

適配度

NFI 0.94 是 >0.90以上
CFI 0.98 是 >0.95以上
IFI 0.98 是 >0.90以上
NNFI 0.98 是 >0.90以上

簡　易

適配度

PNFI 0.75 是 >0.50以上
PGFI 0.59 是 >0.50以上

AIC
獨立AIC(=1457.37)

>
理論AIC(=130.72)

是

獨立AIC值
>

理論AI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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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構方程模式之卡方值χ2=77.95，P值為0.011小於參考值，不在參考之範圍內。然而
卡方分配受樣本數及自由度影響甚鉅，故必須同時考慮自由度大小之影響(邱皓政，2011)。
本文以卡方自由度比來輔助檢定模型適配度(Bagozzi & Yi, 1988)，其卡方自由度比為1.5，落
於指標值門檻內，反映理論模式適配觀察資料程度良好；另有學者提出替代檢驗指標，Hu 
& Bentler(1999)認為CFI和RMSEA是主要兩大判別指標，其中又以RMSEA最受重視，因其不
受樣本數大小與觀察變數分配之影響(Marsh & Balla, 1994；邱皓政，2011)，本文假設模型之
RMSEA值為0.07，達良好契合門檻(McDonald & Ho, 2002)；而CFI值為0.98，亦達到門檻值
0.95以上，顯示本文假設模型具良好適配度。

(四) 測量模式項目分析與適配度指標

此部分分析測量變項是否足夠反映其相對應潛在變項，目標在於瞭解潛在建構的效度與

信度。本文各觀察變數標準化係數皆大於0.58以上，R2值除Trust 2及Trust 6兩變項外，皆大於
0.5以上，表觀察變項仍具一定解釋力，可反映出潛在變項之信度值。建構信度為模式潛在變
項的信度係數，為模式內在品質的判別準則之一，建構信度值越高表示潛在變項之衡量指標

內部一致性越高，本模型三個潛在變項之建構信度分別為0.85、1、1，均大於0.7，表示模式
內在品質佳。而當觀察變項能確實有效反應其代表的潛在變項時，潛在變項應該有較高的變

異抽取量，本模型三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0.63、0.51、0.81，皆高於0.5的判別
標準，表示各潛在變項信度及收斂效度皆有不錯表現，各項數據詳表十。

表十　模型信度及效度綜合檢核表

潛在 
變數

編號 觀察變數

標準化

參數估

計值

R2 標準化

殘差

標準化

參數估

計值

建構 
信度

平均萃取

變異量

信任

Trust 2 實施者擁有足夠專業獨力完成案件 0.72 0.37 0.86 0.72

0.85 0.63

Trust 5 分配模式符合土地權利人期望 0.75 0.50 0.56 0.75

Trust 6 分配模式依法令規定計算 0.76 0.43 0.78 0.76

Trust 7 契約內容逐條確認 0.87 0.77 0.23 0.87

Trust 8 契約討論過程之紀錄與確認 0.86 0.62 0.44 0.86

互惠

Recip 3 契約明定各階段雙方義務 0.79 0.66 0 0.79

1 0.51
Recip 4 契約內容訂有違約條款 0.76 0.63 0 0.76

Recip 7 已達成之承諾不因故需調整 0.58 0.53 0 0.58

Recip 8 公司內成員直接與土地權利人溝通 0.71 0.55 0 0.71

合作

Coo 2 事業計畫階段合作之花費時間 0.93 0.72 0 0.93

1 0.81Coo 3 權利變換階段合作之花費時間 0.90 0.72 0 0.90

Coo 4 實施者主觀認為合作之順利程度 0.87 0.58 0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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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構模式結果及假設驗證

本文模型內在結構及外在結構之適配度均達理想參考值，配適度良好，由此可確認本模

型之可信度。本文模型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行路徑參數估計，觀察各潛
在變項間影響關係，並以t值檢定實證結果與研究假設。各潛在變項間路徑參數估計值與檢定
結果如表十一所示，以α=0.05為顯著水準。由表十一本文各假設路徑經過結構方程模型驗證
結果，t值均達顯著，參數正負也與假設關係方向相符，本文模式路徑分析結果如圖四。在結
構模式方面，實證結果顯示信任、互惠將正向影響都市更新合作程度。即實施者提升自我能

力、善意、正直及名譽等特質，可促進其與土地權利人合作關係之互惠程度，而其與土地權

利人所建立之良好互惠關係，對於合作之合作程度確實有所助益。

本文探討實施者如何透過自身所具備能力、正直、善意及名譽等特質，提升土地權利人

對其之信任，促進雙方之互惠關係，進而達到雙方合作之目的。模型各項配適度評鑑均通過

統計量檢定，模式為有效合理且可實際反映實際資料，實證結果亦支持前述各項研究假說，

且路徑方向一致。各變數間交互影響關係驗證結果如表十二，信任對互惠關係及合作程度之

因果關係中，信任、互惠關係依序遞次正向影響了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於都市更新之合作。

表十一　結構方程式標準化估計與路徑檢定

假設路徑 假設相關 標準化估計參數 t值 假設驗證

(H1)信任→互惠關係 + 0.82 7.80*** 成立

(H2)互惠關係→合作程度 + 0.54 4.96*** 成立

說明：***表｜t值｜≧2.575，p≦0.01；**表｜t值｜≧1.96，p≦0.05。

圖四　標準化模式路徑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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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任
根據實證結果，驗證基於實施者特質及作為可獲得土地權利人之信任程度，對於兩者相

互間之良好互惠關係為正面顯著影響，驗證研究假說H1。此外，依實證結果顯示觀測變項對
信任構面具有72%~87%之解釋力。其分別呼應實施者之能力、正直及善意三項要素之認知及
做法，顯示實施者之做為及認知如能展現能力、表示善意並正直對待土地權利人，可正向加

強土地權利人對其之評估，提升單向信任程度。實證結果顯示，實施者提升自我能力、善意

及正直之特質，可促使土地權人對其之信任程度，而信任程度之提升，確實對良好互惠關係

之促進有正向顯著影響，其直接效果為標準化系數0.82，即每增加信任一單位，互惠程度可提
升82%。
2. 互惠與合作

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互惠關係，藉由反覆互動、規範及遲延等因素加以評定，本文實

證互惠關係對於合作程度為正相關顯著，研究假設H2成立。此外，依實證結果顯示，觀測變
項中對互惠構面具有58%~79%之解釋力，亦即實施者之做為及認知如能秉持制定具有懲罰規
定之雙方相互約束規範、提出互惠承諾時無遲延情形，並且重視並確實與土地權利人面對面溝

通，將可正向加強其與土地權利人之良好互惠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實施者於反覆互動、規範

及遲延三要素之符合程度，反映其對於土地權利人對其信任之反饋程度，及其相互間之互惠關

係，而互惠程度之提升確實有正向促進相互都市更新中之合作成功程度，其直接效果為標準化

系數0.56，即互惠關係每增加一單位，合作程度即增加56%。綜整假設模型架構驗證結果，顯
示都市更新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積極建立良好互惠關係，對於合作之合作程度確實有所助益；

另實證結果亦顯示，信任藉由互惠關係做為中介變數，對於合作程度之總體效果則為44%。

五、 結論

依據文獻回顧建立之理論架構與實證結果顯示，在都市更新合作過程中，實施者與土地

權利人雙方之信任程度、互惠關係為合作成功與否屬關鍵因素。信任與互惠為實施者與土地

權利人合作關係過程中無形資產，依序遞次影響，促進了都市更新合作之成功。

表十二　各變數直接關係或間接影響效果

前置變數 內生變數 整體效果

信任 互惠關係 0.82

互惠關係 合作程度 0.56

信任 合作程度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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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施者之能力、善意、正直等信任特質與作為，建立與土地關係人良好互惠關係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實施者被信任程度越高，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互惠關係越良好，

即信任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降低參與風險，且信任於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良好互惠關係之

建立，為不可或缺的條件。此外，實施者之作為及認知，如能展現能力、表示善意並正直以

待，可正向加強土地權利人對其之信任程度。信任關係的建立對於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任之互

惠關係是重要的，信任促使雙方交流更快速更安全，加速推動雙方達成共識，促成都市更新

之合作。

(二) 實施者透過反覆互動、遵行規範及避免遲延等作為，提高土地關係人合作意願，
促進都市更新成功

對於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合作，僅仰賴提升自身可信任程度尚無法達到目標，需透過

良好互惠關係之建立，方能使合作更易成功，亦即信任透過互惠做為中介，對都市更新之成

功產生間接影響效果。

都市更新之合作係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對某一事項達成共識，無法僅由實施者吸引土地

權利人對其信任而達成。由實證結果顯示，其一，土地權利人與實施者訂定規範明確界定各

方之責任義務，避免投機行為，並以具懲罰規定為前提，確保雙方未來行為；其二，實施者

可透過反覆溝通進行交流(尤以面對面溝通影響最鉅)，土地權利人則藉溝通確認實施者對其期
望之反應，因此，成功的溝通交流將提高土地權利人對實施者之期待；再者，實施者對土地

權利人承諾，不違反、不更改，將對雙方良好互惠有所助益。綜整實證研究分析結果，經由

規範、互動做為促進雙方互惠關係，以提升對方承諾兌現之可預期性，進而願意做出承諾，

而達到合作之成功。

(三) 政策建議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實施者的能力、正直及善意為建立良好互惠關係之前提要素，反覆

溝通交流及雙方訂定規範明確界定責任義務，產生良好互惠關係，始能達到集體行動合作關

係，成就都市更新政策目的。因此，針對都市更新政策之推動，提出下列二點建議：

1. 建立都市更新資訊整合平台與相關評鑑機制，適時公開與宣導都市更新資訊與效益，以減緩
實施者與土地關係人資訊不對等情形，增加信任關係

都市更新推動過程，由於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之資訊不對等，協商階段常遇到困境。

實證結果顯示，實施者本身專業能力、財務能力等條件，皆影響土地權利人對於實施者之觀

感，政府如能對實施者資訊進行揭露(如資本額、過去案例經驗、相關企業、得獎紀錄、違
規紀錄等)，並建立相關評鑑制度，將有利於土地權利人對於實施者之評量、選擇。因此，
建議實施者對於都市更新案件提出申請後，政府可公開實施者相關資訊，並訂定評鑑機制，

給予公正評比，將助於整合實施者與土地關係人彼此了解，進而減低相互猜忌導致集體行動

困境，增進都市更新成功之機會。此外，政府亦應將個案核備成果與效益適時對外公開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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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讓都市更新行動者確實瞭解都市更新之成效，都市更新的真正本質與效果，應在成就溝

通協調磨合過程共識的建立、環境品質的改善，以及公共利益之增加。

2. 加強推動都市更新法令宣導與教育，並透過公證第三者擔任溝通協調角色，奠定互惠關係根
基，達到都市更新合作之目的

本文證實結果指出，規範、遲延與互動對於互惠關係具顯著效果。相關法令規範瞭解將

助於明確界定各行動者之責任義務，避免投機行為，進而使雙方相互信任、擁有良好之互惠

關係，達到合作成功之目的。以往土地權利人處於法令規範不瞭解之弱勢，對於都市更新過

程產生不安與不確定性，難建立信任與互惠之基礎，因此透過加強都市更新法令的宣導與教

育，土地權利人可得獲得知的權利，也受到法令所賦予保障，減低遭遇分配不公平、欺瞞等

風險；實施者也可透過專業知識的再教育，確實依循法令與制度規定，避免違法與違反契約

規定情形之產生，進而於互信之良好互惠關係中，促進都市更新合作之達成。本文建議政府

應推廣都市更新相關法令教育，如透過業經政府專業空間訓練的社區規劃師推動法令宣導與

教育，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實證研究亦呈現，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如能頻繁面對面溝通，對於雙方相互了解、熟

悉頗有助益，進而得以促進雙方之互惠關係。然都市更新在實施者取得代理與分階段尋租行

為過程中，如何與土地權利人面對面溝通，達成共識之整合，建議政府可運用社區規劃師對

服務地區環境的瞭解與地域情感，由其扮演溝通協調平台角色，協助實施者與土地關係人更

融洽之面對面溝通媒合，助於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雙方相互瞭解，進而減低相互猜忌導致集

體行動困境之情形。本文綜整提出之政策建議歸納如表十三。

表十三　政策建議歸納表

潛在變數 編號 顯著因素 政策建議

信任

Trust 2 能力

建立都市更新資訊整合平台與相關評鑑機制，適時公開與宣導都

市更新資訊與效益，以減緩實施者與土地關係人資訊不對等情

形，增加信任關係。

Trust 5 善意

Trust 6
正直Trust 7

Trust 8

互惠

Recip 3
規範

1. 加強都市更新法令宣導與教育，促使土地權利人受到法令教育
與權利保障，減低遭遇分配不公平、欺瞞等風險；實施者則透

過專業知識的再教育，確實依循法令與制度規定，避免違法與

違反契約規定情形之產生，進而於互信之良好互惠關係中，促

進都市更新合作之達成。

2. 運用社區規劃師對服務地區環境的瞭解與地域情感，由其扮演
溝通協調平台角色，協助實施者與土地關係人更融洽之面對面

溝通媒合，助於實施者與土地權利人雙方相互瞭解，進而減低

相互猜忌導致集體行動困境之情形。

Recip 4
Recip 7 遲延

Recip 8 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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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1： 土地權利人指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註2： TFT策略兩項重要性質係基於互惠規範而來：(1)當其他人背叛時，行為者將立即採取

報復。(2)他人背叛後如能回復合作，行為者亦可原諒，並將立即對其採取互惠合作
(Komorita et al., 1991)。

 註3： 依內政部營建署(2012)統計資料顯示，台北市截至2012年底已申請之都市更新案件達
773件，已核定案件數達166件；新北市截至目前已申請之都市更新案件達149件，已核
定案件數達50件，總申請案件數占全台灣83.36%，已核定案件數則占全台灣56.99%。

附表一　都市更新申請案件統計表

縣市別
概要

已核准
報核中 已審定

已核定公布實施 已核定總計 總計

已完工 施工中 未施工 案件數 比例 案例數 比例

台北市 327 272 8 67 35 64 166 43.80% 773 69.89%

新北市 25 63 11 14 8 28 50 13.19% 149 13.47%

基隆市 0 0 0 0 1 0 1 0.26% 1 0.09%

桃園縣 1 0 0 0 1 0 1 0.26% 2 0.18%

新竹市 3 1 0 0 0 0 0 0.00% 4 0.36%

台中市 1 2 0 56 2 7 65 17.15% 68 6.15%

南投縣 0 0 0 19 3 8 30 7.92% 30 2.71%

彰化縣 2 1 0 0 0 0 0 0.00% 3 0.27%

嘉義市 1 0 0 0 0 0 0 0.00% 1 0.09%

台南市 2 1 0 66 0 0 66 17.41% 69 6.24%

高雄市 2 4 0 0 0 0 0 0.00% 6 0.54%

全台灣 364 344 19 222 50 107 379 100.00% 1106 10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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